

附件1

2026年柳州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

工作指南

一、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初中七年级招收符合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

二、学区查询

全市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继续实施同步招生。

全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所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按学区范围招生，具体对应就读学校或学区可关注“柳州教育”微信公众号，点击“专题专栏”学区划分进行查询，或登录各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询。

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县（区）教育局审批设立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仅限在本县（区）范围内招生。

三、招生时间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和现场核验

小学一年级新生：2026年6月29日—7月6日每日8:00—22:00网上报名；7月11、12、13日（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对确有需要的适龄儿童少年进行现场材料核验。

初中七年级新生：2026年7月6日—7月13日每日8:00—22:00网上报名；7月18、19、20日（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对确有需要的适龄儿童少年进行现场材料核验。

因个人原因无法进行线上报名的，可在规定的时段内携带相关材料到学区学校进行报名，线上报名和线下报名的报名先后顺序，不影响招生录取结果。

第二阶段：学校审核

2026年7月10日、7月17日前各小学和初中分别完成柳州市新生资料的网上初审和现场核验的通知工作。

第三阶段：信息核验

2026年7月24日前各相关部门完成对学生及其监护人户籍（居住证）、房产等信息的比对核验。

第四阶段：县（区）审核

2026年7月28日前县（区）教育局审核各校报名核验结果并完成符合条件招生对象的统筹分流工作。

第五阶段：录取公布及发放入学通知书
2026年7月31日前学校在“智桂通”App或“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分批次公布录取结果，并发放入学通知书。

第六阶段：建立新生学籍

2026年10月20日前完成新生电子学籍注册工作。

四、入学排序（条件）及材料

各县（区）、各市区义务教育学校结合《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工作的通知》（桂教基教〔2026〕13号）和《关于印发〈柳州市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入学办法（试行）〉的通知》（柳教规〔2021〕1号）工作要求，认真做好招生工作。
（一）市区户籍

1．入学排序

根据柳教规〔2021〕1号“第六章 入学排序”规定执行。

2．报名材料

户口簿：如监护人与适龄儿童少年不在同一户口簿，则需提供双方户口簿。

合法稳定住所材料：自有房产申请入学的，需提供不动产权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等材料之一）。以租住他人房产申请入学的，需提供含有所租住房屋产权证明等材料的房屋租赁证明。

特殊情况补充材料：如离婚证、优待证等。

（二）非市区户籍

1．入学条件（只需满足下述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即可）

①父母双方均在市区范围内居住并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有效期内的居住证，且至少一方持有有效期半年及以上的合法稳定就业材料和在流入地具有有效期半年及以上的合法稳定住所。学生家长可在合法稳定住所地址所属的学区学校申请就读，如果学校学额已满，无法接收，由学校审核材料后统一报辖区教育局统筹安排。

②原则上对同时满足父母双方均在市区范围内持居住证连续满五年（至少2021年9月1日—2026年8月31日期间）、流入地同一学校学区范围内有合法稳定住所且连续居住满五年、父母至少一方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随迁子女，由城区教育局按住所地址依照市区户籍学生入学政策保障入学。

③父母其中一方为市区户籍的学生，另一方在市区范围内持居住证连续满五年（至少2021年9月1日—2026年8月31日期间），在同一学校学区范围内有合法稳定住所且连续居住满三年的，由城区教育局按住所地址依照市区户籍学生入学政策保障入学。父母为非柳州市区户籍的一方若不符合以上条件，则由城区教育局统筹安排。

2．报名材料

①户口簿：如监护人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户口簿，则需提供双方户口簿。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公安部门核发的市区范围内且在有效期内的居住证。居住证办理情况由学校统一到公安部门查询，家长无需到公安部门开具居住证证明。进城务工人员居住证签注地址应与实际居住地址一致，若不一致，以居住证签注地址作为安置入学的依据。请家长按照实际居住地址及时更改居住证签注地址。申请人持有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其首次申领时间或最近一次签注时间，均须在当年学校报名截止日期前完成。
③合法稳定住所材料：以自有房产申请入学的，需提供包括不动产权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购房合同》等材料之一）。以租住他人房产申请入学的，需提供有效期半年及以上含有所租住房屋产权证明等材料的房屋租赁证明（如取得《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请同时提供）。

合法稳定住所包括：合法购买的商品住房、市场运作房、单位住房；具有合法手续（拥有房屋权属证、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使用证等材料之一）的自建房；受赠、继承的产权房；依法购买或租住的各类保障性住房、政策性住房和公有住房；取得《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的租赁住房。

④合法稳定就业材料：国家规定的劳动合同、纳税证明、营业执照或摊位租赁合同等材料中的任何一项。

合法稳定就业人员包括：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录用的公务员和工作人员；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投资、经商人员；受本地用人单位聘用，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招用）劳动合同的人员。

其他特殊情况补充材料：如离婚证、优待证等。

五、报名流程

柳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统一实行“一网通办”。请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提前下载安装“智桂通”App，完成高级实名注册认证（已有账号的无需重复注册），通过“智桂通”App或“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查看报名招生政策，并按政策要求备好材料。具体报名平台操作指南将通过“柳州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

6、 柳州市各级举报投诉受理渠道
	地区
	招生咨询电话
	举报投诉电话
	受理时间

	柳城县教育局
	0772-7616832
	0772-7616832
	工作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15:00-18:00

	鹿寨县教育局
	0772-6818541
	0772-6818541
	

	融安县教育局
	0772-8134680
	0772-8134680
	

	融水苗族自治县教育局
	0772-5132912
	0772-5132912
	

	三江侗族自治县教育局
	0772-8611591
	0772-8612229
	

	柳北区教育局
	0772-2805621
	0772-2805621
	

	城中区教育局
	0772-2094744
	0772-2021831
	

	鱼峰区教育局
	0772-3163324
	0772-3163324
	

	柳南区教育局
	0772-3715758
0772-3726390
	0772-3727401
	

	柳江区教育局
	0772-7214188
	0772-7214188
	

	柳州市教育局
	0772-2815947
	0772-285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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